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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 

一、现场会议的日期、时间和地点 

召开的日期时间：2017 年 8 月 10日 14 点 0 分 

召开地点：南昌市鼎昇酒店（南昌市洪都南大道 207号） 

二、网络投票的系统、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。 

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

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 2017年 8月 10日 

至 2017年 8月 10日 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

的 投 票 时 间 为 股 东 大 会 召 开 当 日 的 交 易 时 间 段 ， 即

9:15-9:25,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

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三、会议议案： 

1、关于公司择机减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； 

2、关于公司更换董事的议案。 

四、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。 

五、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结果。 

六、宣布投票表决结果、股东大会决议。 

七、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。 

八、公司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，董事、记录员签署会议记

录。 

九、宣布大会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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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择机减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当前，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洪都航空”或“公司”）

无论是科研推进还是批生产投入，都存在较大的资金需求；同时，南昌航空工业

城后期建设、搬迁及运营也需大额资金支持。公司虽已通过银行贷款、发行企业

债等方式筹集部分发展资金，但仍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。为此，洪都航空拟继续

择机出售持有的部分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电测”）A 股

股票，以满足当前科研生产的资金需求。 

一、标的基本情况 

2002 年 5 月，公司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中航电测，出资额 760 万元。2010

年 8 月 27 日，中航电测在深圳交易所上市，经过历年送配及增、减持，目前公

司实际持有中航电测无限售流通股份 2,860.02 万股，占其总股本的 4.84%。公

司持有的该股份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也不涉及重大争议、诉

讼或仲裁事项以及被查封、冻结等情形。 

二、过去十二个月内，公司减持中航电测股票的情况 

洪都航空分别于 2016年 11月 28日、2016 年 12月 1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

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择机

减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》，拟于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六个月内，减持中航

电测 360 万股。在减持期限内，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实际减持

了中航电测股票 170 万股，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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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时  间 减持均价（元/股） 减持数量(万股) 减持金额(元) 

1 2016年 12月 26日 22.96 100 22,960,000 

2 2016年 12月 27日 22.93 70 16,051,000 

合计    39,011,000 

上述减持方案已于 2017年 6月 14日到期终止。 

三、此次减持方案 

1、减持数量：不超过 750万股，占其总股比不超 1.27%。（中航电测于 2017

年 5月 9日实施了 10转 5的分红方案，此次减持 750万股相当于前次方案的 500

万股） 

2、减持方式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等合法方式，

同时满足证监会关于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等相关规则

要求； 

3、减持时间：股东大会通过减持方案之后六个月内； 

4、减持股份来源：公司主账户直接持有的中航电测股份（中航电测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及上市后配送的股份）。 

四、减持后对公司的影响 

减持中航电测主要是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部分资金需求。出售中航电测股

份能够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投资收益，提高公司经营业绩，但由于二级市场中股价

波动性大，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目前尚无法确切估计处置该部分股份对公司

业绩的具体影响。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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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更换董事的议案 

 
各位股东： 

王勇志先生和王树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，已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。

王勇志先生和王树军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

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勤勉尽职，认真履行董事的职责

和义务，为公司的经营、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，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谢。 

根据大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推荐，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

名委员会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提名余枫先生、徐滨先

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。 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 

附件：余枫先生、徐滨先生简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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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余枫先生、徐滨先生简历 

 

余枫先生：男，1961 年 9 月出生，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。1983 年 7 月毕业

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机械工程系，主修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，并获得学士学

位。历任昌河飞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、科技委主任、

总经理，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，昌河飞机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董事长，及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自 2017 年 5 月起任中

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 

徐滨先生：男，1977年 11月出生，硕士，高级经济师。先后毕业于南昌大

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历任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，

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法律事务处法律顾问，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

司证券法律部高级经理、部长助理、副部长，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

现任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部部长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